附件1 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Hlk208218554]教育事业统计调查制度数据统计进程和关键时间点
	表格名称
	时间安排
	工作内容
	完成部门
	要求 

	教育事业统计   快报表
	9月24日前
	完成快报表的内容填报。
	教务处、人事处、招生就业与继续教育处
	　

	教育事业综合   统计调查制度
	10月13日前
	完成调查表及附表的填报，并将纸质与电子表格同时提交到教学质量管理与评建办。
	各相关统计部门
	统计部门应提供相应的支撑材料，作为台帐保存，方便后期的核查工作。

	
	10月20日前
	教学质量管理与评建办对提交数据进行初审，各部门根据初审发现的问题，完成数据的修改，并重新提交。
	各统计相关部门
	重新上报的数据仍然需要部门领导和填表人员签字，并将纸质和电子表格同时上报。

	
	10月24日前
	整理数据，交主管校领导进行二次审核。各部门根据二审的结果调整数据，并重新上报。
	教学质量管理与评建办、各相关统计部门
	各项数据变动超过10%及以上的，请于10月24日前提交电子证明材料。 

	
	10月31日前
	汇总、整理数据，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。
	教学质量管理与评建办、各相关统计部门
	　



